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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承辦人：科員 莊小禾
電話：04-22289111#70111
電子信箱：htbcm02005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5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衛醫字第115004160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紙本受文者請至本局公文大附件系統下載，網址：https://annexf.

hbtc.gov.tw?C=ZwJ4zr，公文文號：141150041603，驗證碼：W74W8R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檢送「114年11月11日總統公布之個人資

料保護法修正重點介紹」簡報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5年4月9日衛部醫字第1151663100號書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簡報係介紹114年11月11日公布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

重點，內容包括研修背景、修正後三大優先目標及五項關

鍵措施。

三、請貴院加強宣導，俾強化醫事人員及醫事機構對於個人資

料保護規範之瞭解。

四、副本抄送本市各醫師公會、診所協會、各醫事人員公會，

敬請轉知所屬知悉。

正本：本市64家醫院
副本：本市6大醫師公會、本市3大診所協會、本市各醫事人員公會、本局醫事管理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477

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 1

114年11月11日總統公布之

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重點介紹

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

114年個資法研修背景

2

• 欠缺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，

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不足，而有

違憲之虞

• 至於監督機制如何設置，則屬立法形

成自由

憲法法庭
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

 個資會組織法：立院審議中

 個資法：

 配合個資會職權之修正：已於

114年11月完成，刻正辦理相關

子法法制作業

 配合數位時代的法規調適：持續

研議，籌備處與個資會接力推動

獨立監督機制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

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

114年個資法修正鳥瞰

3

修正後條次 增修內容

第1條之2 政策推進會議

第12條 事故通報應變及紀錄保存

第18條 個資長、公務機關安維辦法

第21條 國際傳輸之限制權限劃一

第21條之1至之5 公務機關個資保護之監督

第22條 非公務機關事前檢查規劃

第51條之1 非公務機關監管過渡機制

第53條之1 行政救濟程序

第20條之1 非公務機關安維辦法

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

114年個資法修正重點

4

三大優先目標 五項關鍵措施

強化公務機關管理
公務機關置個資保護長

內外部稽核及檢查機制

確保監理效能穩定 六年過渡達成事權集中

成立獨立監督機關
增訂個資事故處置義務

基礎個資檔案安維辦法

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

修正重點說明－關鍵措施1

5

關鍵措施

1. 增訂個資事故處置義務
修正條文第12條

新增通報、應變及紀錄留存等義務
由個資會受理事故通報
另有子法
業者違反通報等義務，有行政罰

事故掌握

優先成立獨立監督機關

 Before

 僅有通知義務(1項)

 通報義務僅存在於各部會所定個

資檔案安全維護辦法(非公務機關)

 通知要件：違法+查明後

 After

 處置義務：通知、通報、應變、紀

錄留存(4項)

 通報要件：子法將規範一定通報範

圍，避免無實益通報

 通知要件：知悉事故後均須通知

修正重點比對

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

修正重點說明－關鍵措施1(續)

6

公務機關

個資會

非公務機關

上級或監督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個資當事人

發生個資事故

通報

符合一定
通報範圍

併報

轉報

通知

基於獨立監督機關之地位
統一受理，減少認定爭議

基於上級監督機關之地位
一併了解事態

1.不論事故情節，均有應變及紀錄留
存義務

2.違反相關義務且未配合個資會要求
改正者，得公布機關名稱及違法情
形

1.不論事故情節，均有應變及紀錄留
存義務

2.違反通知義務：先令限改再處罰
3.違反通報、應變或紀錄留存義務：

直接處罰

1. 增訂個資事故處置義務

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

修正重點說明－關鍵措施2

7

關鍵措施

優先成立獨立監督機關

修正重點比對

2. 基礎個資檔案安維辦法
修正條文第18條、第20條之1 由個資會訂定共通版本

日後稽核、檢查、裁處之基準

法遵安控

 Before

 授權部會針對特定業別訂定安維

辦法

 對公務機關僅在施行細則要求訂

定內部規定(要點)

 After

 原則：所有公、私部門均有個資會所定

共通基礎辦法之適用因適用對象廣泛，

必須有差異化管理機制

 例外：特定業別安維辦法在過渡期間繼

續有效，管制標準須等於或高於共通版

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

修正重點說明－關鍵措施3、4

8

關鍵措施

3.公務機關置個資保護長
修正條文第18條

4.內外部稽核及檢查機制
修正條文第21條之1至之4

由機關首長指派人員兼任
統籌規劃、督導考核機關個資管理事務
應配給適當人力及資源
職掌、職能條件、訓練等另有子法

由上而下

應向上級(監督)機關提報個資保護管理情形
應督導及稽核所屬(監督)機關
個資會全面納管，有權稽核及行政檢查
提報管理情形、稽核機制等另有子法
違法未配合改正，個資會將對外公布以示譴責

內外並行

優先強化公務機關管理

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

修正重點說明－關鍵措施3、4(續)

9

3.公務機關置個資保護長
4.內外部稽核及檢查機制

外部監督

1. 日常監管：
1) 收受無上級/監督機關者之實施

情形、改善報告
2) 收受左列上級/監督機關之稽核

(改善)結果
3)對各級公務機關均有稽核權

2. 違法或事故監管：
1) 受理事故通報
2)發動檢查及下令改正

個資會

修
法
強
化

上級、監督機關
固有職務監督體系

依據個資會之規劃，收受下級或受監督
機關提報之個資保護管理情形、改善報
告，督導、稽核所屬或所監督機關，且
一併接受事故通報

公務機關個資保護事務

個資保護長團隊、法定專人

內部個資安全維護規範

內部監督機制

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

修正重點說明－關鍵措施5(完)

10

關鍵措施

5.六年過渡達成事權集中
修正條文第51條之1

 個資會先行納管無明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

 有明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，暫維持監管現況，

得依個資法發動檢查(含事前)及裁處

 對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為處分不服者，原則

向個資會提起訴願，以利統一見解

過渡機制

由行政院公告：下列非公務機關
或業務活動之個資保護事務(暫)
由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繼續監管

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…
A、B、C、D、E…

個資會成立6年後
完成權限變動

每2年檢討，逐步減少
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...

A、B、C、D、E…

*已初步完成盤點及磋商

優先確保監理效能穩定 *因應個資會成立初期監管非公務機關之量能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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